附件1： 

茶陵县主要涉农价格收费项目和标准

	收费部门
	收费项目
	计费单位
	收费标准（元）
	收费对象
	收费性质
	收费依据
	备注

	教育
	农村义务教育
	
	
	
	
	
	免交学杂费、书籍费、作业本费；住宿学生免交住宿费；对自愿要求在学校就餐的学生按“保本不盈利”的原则收取伙食费，具体标准由当地物价部门会同教育部门确定

	农业畜牧
	畜禽强制免疫（口蹄疫、猪瘟、蓝耳病、禽流感）
	
	免费
	
	
	
	包括疫苗及预防接种费

	交警、

农业农机
	三轮汽车、低速货车、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及驾驶员收费
	
	
	车主和驾驶员
	行政性
	湘价费[2008]63号

湘财综

[2009]17号

湘价费

[2008]5号
	

	
	1、号牌工本费
	
	
	
	
	
	含号牌专用固封装置和号牌安装费

	
	反光号牌
	每副
	40
	
	
	
	补发号牌每副40元

	
	不反光号牌
	
	25
	
	
	
	补发号牌每副25元（限拖拉机、联合收割机）

	
	临时号牌
	
	5
	
	
	
	补发号牌每张5元，有效期30天

	
	铝合金号牌架及同类产品
	每个
	10
	
	
	
	

	
	铁质号牌架及同类产品
	每个
	5
	
	
	
	

	
	2、机动车行驶证工本费
	每证
	15
	
	
	
	补发证每证15元

	
	临时机动车行驶证工本费
	每证
	10
	
	
	
	补发证每证10元

	
	3、机动车驾驶证工本费
	每证
	10
	
	
	
	补发证每证10元

	
	4、机动车登记证工本费
	每证
	10
	
	
	
	补发证每证10元

	
	5、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费
	每辆/次
	
	
	
	
	含检验合格标志工本费5元，由各级农机管理部门收取

	
	拖拉机上线检验
	
	50
	
	
	
	车辆检验周期按《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十六条规定执行，人工检验减半收费。属于国家发改委公告的车辆生产企业产品目录规定免检的车辆，新机动车上户取消人工检验（包括变更、转籍车辆）。

	
	其他机动车上线检验
	
	100
	
	
	
	

	国土
	土地证书工本费
	
	
	领证人
	行政性
	湘价费

[2003]42号
	

	
	1、普通证书
	每证
	5
	
	
	
	

	
	2、特制证书
	每证
	20
	
	
	
	

	建设
	房屋所有权登记证书工本费
	每证
	10
	领证人
	行政性
	湘价费

[2009]169号
	第一本免费，每增加一本证书加收1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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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费部门
	收费项目
	计费单位
	收费标
准（元）
	收费
对象
	
	收费依据
	备   注

	供电企业
	居民生活用电
	度
	0.588
	用电户
	商品价格
	株价价

[2011]216号
	

	
	一般工商业及其他用电
	度
	1.04
	用电户
	商品价格
	
	

	
	农业生产用电
	度
	0.716
	用电户
	商品价格
	
	

	
	贫困县农业排灌用电
	度
	0.572
	用电户
	商品价格
	
	

	公安
	二代身份证
	
	
	
	
	湘价费

[2008]63号
	农村五保户、农村家庭年收入低于当年国家确定的绝对贫困线以下的贫困户，其初次申领时，凭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出具的有效证明免收工本费

	
	1、工本费
	每证
	20
	申领人
	行政性
	
	

	
	2、临时身份证工本费
	每证
	10
	申领人
	行政性
	
	

	
	3、丢失补领或损毁换领
	每证
	40
	申领人
	行政性
	
	

	
	4、异地代办身份证
	每证
	
	
	
	
	

	
	（1）跨市、州
	每证
	25
	自愿申请异地代办者
	服务性
	
	不包括国家规定的身份证工本费。不得再收取快证费等其它任何费用。

	
	（2）跨省
	每证
	45
	
	
	
	

	民政
	婚姻登记费
	
	
	领证人
	行政性
	湘价费

[2009]105号

[2001]56号
	

	
	1、结婚证工本费
	
	
	
	
	
	

	
	精装费
	每对
	9
	
	
	
	

	
	2、离婚证
	每对
	9
	
	
	
	

	计

生

局
	社会抚养费
	
	
	违法生育人员
 
	行政性
 
	湖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
	社会抚养费标准，按违法生育者或违法收养者的夫妻双方实际总收入计算，其中：农村居民实际收入低于本乡上年度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以本乡上年度农村民民人均收入计算。

	
	1、未取得生育证证生育的
	上年总收入
	30%
	
	
	
	

	
	2、违法多育的
	上年总收入
	2—6倍
	
	
	
	每再多生育一个子女的，依次增加三倍征收。因实施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谎报婴儿死亡或遗弃、买卖、残害婴儿后违法生育的，按多生育子女征收标准的2倍征收。

	
	3、非婚生育和非法收养的
	上年总收入
	2—6倍
	
	
	
	每多非婚生育或非法收养一个子女的，依次增加三倍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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